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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申报表
1.《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一次性支付申报表》（附后）（仅线下办理提供）
二、附件材料
1.参保人员死亡的，提供《机关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基金核减单》或医学死亡证明（另外，申请发放至继承人账户的还需提供相关公证材料）。
2.参保人员丧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，提供定居国护照及银行卡复印件。
3.申请退保的，提供个人退保申请书和银行卡复印件。

上述纸质材料需盖单位公章。













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员
一次性支付申报表

单位名称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：
	 姓   名
	
	公民身份号码
	

	人员类型
	□在职  □退休

	终止原因
	□死亡  □出国  □退保

	实际终止缴费（领取）年月
	          年   月

	业务类型
	□丧抚费
□一次性支付个人账户和职业年金
□停发

	领 取 人 信 息

	领取方式
	□发放至本人账户    □发放至法定继承人账户
□发放至单位账户

	领取人姓名
	
	领 取 人
公民身份号码
	

	与参保人员
关系
	
	联系电话
	

	联系地址
	

	开户银行名称
	
	户  名
	

	银行账号
	

	备 注
	

	以上项目填写真实，若与实际情况不符，愿承担相关责任。
领取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  单位经办人签章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制表日期：    年   月  日



注：在职人员死亡的，①若存在因延迟申报导致多缴的，请先办理退费后再申报；②若需办理缴费基数调整的，请先办理基数调整后再申报。
